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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2           证券简称：九有股份        编号：临 2016-104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的规定，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2016年11月14日，深

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原股票简称“石岘纸业”，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或“石岘纸业”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

关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朱胜英、李东锋、孔汀筠、朱炎新回避表

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同时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前述豁免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

东需回避表决。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承诺的内容及履行情况 

1、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支持推进上市公司正在进

行的重组计划。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石

岘纸业主营业务或对石岘纸业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

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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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

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支持推进上市公司正在进

行的重组计划。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的在未来 12 个月内

对石岘纸业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

作的计划，也没有对石岘纸业以资产购买或资产置换等方式实施重组的

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石岘纸业业务

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2015 年 9月，公司将生产溶解浆及化工产品的全部资产出售给敦化

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时购买了深圳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立信”) 70%的股权。公司的主营业务由溶解浆及化工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转为手机摄像模组制造及销售。2016年上半年，博立信的手机

摄像模组经营业务稳定，严格控制成本费用，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

期有所上升，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8149.97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 万元，目

前仍存在主营业务较单一，盈利能力不强的问题。因此公司拟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以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二、豁免履行有关承诺的原因 

鉴于上述情况，继续履行控股股东 2015 年 12 月 7 日出具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关于公司后续主营业务调整和资产/业务重组计

划的相关承诺和内容已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为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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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公司申请股东大会作出豁免天津盛鑫

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所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就公司后续主营业务调整和资产/业务重组计划作出的有关承诺的

决议。 

三、豁免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将有利于上市公司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顺利进行，本次豁免承诺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

承诺事项的议案》，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董事朱胜英、李东锋、孔汀

筠、朱炎新回避表决，由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

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公司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

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也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发生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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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有关承诺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

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朱胜英、李东锋、孔汀筠、朱炎新已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 

  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承诺事

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也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有关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天津盛鑫元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 月 14 日 


